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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在石嘴山银行开立一般存款结算账户的 

关联交易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满足资金结算需要，提高货币资金管理水平，提高资金收益，

公司拟在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行（以下简称“石嘴山

银行”）开立一般存款结算账户。公司与石嘴山银行的实际控制人均

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，公司在石嘴山银行存款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董事会以 7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了本项关联交

易议案。汤得军先生、蔡兆文先生、谭智先生、张宝全先生和葛岚女

士作为关联董事，回避了表决。 

独立董事做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表示同意的独立

意见。该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

关联人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雄亚（维尔京）有限公司将

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

 

 

1、关联方简介 

公司全称：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：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西街 39 号 

法人代表：李登芳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6 亿元 

税务登记号：宁税字 640202228070689 

营业范围：吸收公众存款、发放贷款、办理国内外结算、办理票

据承兑与贴现、发行金融债券、代理发行、代理对付、承销政府债券、

买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券、从事同业拆借、  

代理买卖外汇、从事银行卡业务、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、代理

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、提供保管箱服务、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批准办理的其他业务。 

2014 年石嘴山银行的营业收入 16.99 亿元、净利润 6.68 亿元；

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32.26 亿元。 

2、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如下： 

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持有石嘴山银行 19.8%股权，并能控制其日常

经营及财务决策，具有实质控制权。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系本公司实际

控制人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条第二

款，公司与石嘴山银行是关联方，公司在石嘴山银行存款构成关联交

易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主要为公司在石嘴山银行存款、取得的利息收



 

 

入和支付的手续费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项关联交易采用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

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进行定价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本关联交易的内容主要是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收、

付结算。 

六、关联交易的额度 

每日存款余额的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关联交易无其他安排。 

七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货币资金管理水平，提高公司资金

使用效率和收益，石嘴山银行给予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公司从其他

存款银行获得的存款利率。同时，石嘴山银行能够为公司提供更为快

捷的服务，并承诺对公司所有业务手续费予以免除或者优惠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出具如下承诺： 

1、国电集团作为龙源技术及石嘴山银行的实际控制人，保证依

法行使股东权利，不滥用股东权利或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，不操纵

龙源技术或损害其公司利益，不干涉龙源技术与石嘴山银行正常的商

业行为。 

2、国电集团将不以任何方式影响龙源技术的独立性，保证龙源



 

 

技术的资产完整、人员独立、财务独立、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。 

3、国电集团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占用或者挪用龙源

技术的资金，不以任何方式利用龙源技术的资金投资项目获取不正当

利益。 

4、在龙源技术将资金存放于石嘴山银行期间，国电集团将采取

一切可能措施保障该等资金的安全并可依约足额偿付，确保该等存款

不被挪用、侵占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被损害。无论因何原因导致石嘴山

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支付危机，或经营困难，面临整顿、重组、清

算、破产的，严重影响龙源技术利益，国电集团承诺，将自接到龙源

技术就相关事项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依据双方共同委托

的审计机构确认的龙源技术在石嘴山银行存入的资金余额承担偿付

责任。 

八、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

况 

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在石嘴山银行最高日存款余额为

64529 万元，公司收到石嘴山银行支付利息为 2146 万元，公司支付

石嘴山银行手续费为 0 元。 

九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公司在石嘴山银行开立一般存款结算账户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公

司货币资金管理水平，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。本次关联交易

采用市场化定价原则，定价依据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公司实际控制人

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已依法出具保障公司利益，维护公司独立性及资金



 

 

安全的承诺。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

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1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。 

2．独立董事意见。 

3．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




